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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實作課程實施辦法 

中華民國 114年 6月 20日校長核定制訂 

 

第 1 條  (目的) 

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學生

培養自學精神、研究能力及專業興趣，訂定研究實作課程實施辦法

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2 條  (適用範圍) 

           研究實作課程(以下簡稱本課程)適用大學部學生。 

第 3 條  (學分修讀與採計) 

           本課程學分修讀與採計原則： 

一、本課程包含研究實作(一)、研究實作(二)、研究實作(三)

及研究實作(四)，課程依序修讀。 

二、大學部學生修讀本課程，至多得採計4學分，學分認列畢

業學分。 

三、學生修讀期限：四技為第一學年下學期至第四學年下學

期，二技為第一學年上學期至第二學年下學期，每學期至

多修讀1學分。 

第 4 條  (修課規定) 

           學生修讀本課程應依下列規定辦理： 

一、學生修讀本課程，應填寫｢研究實作課程學生修課申請表

｣，須經指導教師同意並完成核簽後，送教務處辦理選課。 

二、本課程申請，應依據各學制選課期間辦理申請。 

三、學生修讀本課程不受本校大學部選課開課人數規定限制。 

四、學生應依學則於修業年限內完成本課程並取得成績與學

分。 

五、修讀本課程應遵守學術論理教育之規範，所完成之創作、

展演、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等，不得有抄襲、變造或有違

學術倫理規範之行為。 

六、本課程修讀期間因故不克修習，得依「學生選課辦法」第

7條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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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條    (教師課程指導與評核) 

           本課程指導教師資格與課程指導、評核相關規定： 

一、本課程指導教師須為助理教授(含)以上資格教師。 

二、本課程得個別指導1至4人方式進行，每2週應至少進行一

次研究實作課程之實作或討論。 

三、研究實作(一)、研究實作(二)、研究實作(三)至研究實作

(四)評核內容及方式由各系辦法另訂之。 

四、本課程每學期上課時數為36小時，核計學分為1學分。 

五、指導教師評定學生取得本課程學分及成績時，應依本校教

師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，將成績送交教務行政單位。 

第 6 條   (施行與修正) 

        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